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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维权服  务

为合法继承遗产起诉银行

家住永仁县的松某无配偶、子女

和兄弟姐妹，父母均已去世。2019 年

12 月，因松某健康状况不佳，便与其

亲戚商定，由松某的远房侄子（即本

案原告）负责照顾其饮食起居。在村

民小组、村委会的见证下，原告与松

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松某到原

告居住地共同生活，待松某去世后，

其名下财产除权属归属于集体所有的

以外，其余均由原告所有。   

2022 年 3 月，松某因故离世，原

告按约定为其办理丧葬事宜并负担全

部费用。后原告又与村民小组签订遗

产管理协议书，约定由村民小组收回

管理松某的宅基地、耕地、林地、果

树，并获取相应的耕地、林地补助资

金；银行存款交由原告处理松某后事

所用。   

然而，当原告到银行提取松某账

户内款项时，银行要求其提供相关的

公证书，证实其为松某的合法继承人，

才能支取该笔款项。原告到公证处了

解得知，无法就该事项办理公证。为

依法取得继承权，原告向永仁县法院

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

松某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系双方当事

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

履行了为松某生养死葬的义务，有权

继承松某的财产。

远房侄子赡养老人能否继承遗产
非法定继承人依照未进行公证的遗赠扶养协议赡养老人，在老人去世后，该

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近日，云南省永仁县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遗赠扶养协议不以公证为生效要件

云南凌云律师机构婚姻家庭与财富传承专业委员

会主任杨小敏指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

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

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

案中，松某与原告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在多方见证

下签订的，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序良俗，且我

国法律并未将公证作为遗赠扶养协议的生效要件。在

杨小敏看来，永仁县法院的判决结果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本案中，假如松某有法定继承人（配偶、子女、

父母、兄弟姐妹等）或者存在有效遗嘱，那么原告是

否还有权获得松某的财产？杨小敏认为，答案是肯定

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被继承

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

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

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抵触，按协议处理，

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者部分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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